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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盘法民二初字第273号

 

原告：云南云茶酒店有限公司

地址：昆明市金星立交桥东北侧金实南门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马顺友，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樊琳，云南云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委托代理人：刘学刚，云南煜辉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告：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

地址：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内。

负责人：刘洪啟，该居委会主任。

委托代理人：邢洪涛，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告云南云茶酒店有限公司诉被告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土地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本院于2013年7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3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
托代理人樊琳、刘学刚，被告委托代理人邢洪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04年9月2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对面的闲置空地（约
2.5亩）承租给原告经营管理，支配使用。在该协议中被告明确表示了该房地点权属为被告所有。
2011年11月，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办事处金刀营村股份合作社向盘龙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才是前
述协议所涉及的土地所有权人，后经盘龙法院（2011）盘法民二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书和昆明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民三终字第599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该宗土地所有权人为金刀营村，并判决
前述协议无效。根据上述判决，足以认定被告在明知其无权处分该房地的情况下，仍提供虚假情况
与毫不知情的原告签订《协议书》。被告的行为显然属于不诚信的行为，给原告的生产经营造成了
严重损失，被告应向原告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一、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269460元，包括五个部分：1、对场地的维修改造费用共计57960元，其中材
料费41612元、材料运费1028元、垃圾清运费1500元、人工费13820元；2、2005年5月至2013年
5月的看守人员工资总计345000元；3、因被断水断电造成仓库不能使用，而必须另外租赁仓库的费
用812500元，依据原告与金星居委会的承租协议和原告与昆明市公安局后勤部基建房管处的租赁合
同，按照每年两仓库之间的租金的差价乘以年限；4、（2012）昆民三终字第5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给付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办事处金刀营村股份合作社的土地占用费24000元；5、（2012）昆民
三终字第59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原告支付的两审案件受理费30000元；二、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辩称：一、原告针对被告提出的诉讼，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也是受害者，原、被告
签订协议的时候，诉争土地的权属状态是模糊的，不是被告故意隐瞒事实欺骗原告，昆明中院也是
在审理599号案件时通过国土局才确认诉争土地系金刀营股份合作社所有。场地在2004年的时候就



存在权属争议，原告是明知的，因此，在签订租赁协议时，原、被告双方均有缔约过失责任。二、
被告将场地租赁给原告使用，不管原告要作为仓库或者其他生产经营，是原告自己的事情，所发生
的人员工资不应该作为损失，是原告自行使用土地产生的费用，不应当由被告承担。综上，请求法
庭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在审理过程中，原告为证明其观点成立向本庭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欲证明原告的诉讼主体适
格；

第二组：1、协议书；2、（2011）盘法民二初字第424号民事判决书；3、（2012）昆民三终
字第599号民事判决书，该组证据欲证明：1、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将社区居委会对面
的闲置空地（约2.5亩）承租给原告经营管理，支配使用，并写明该房地的权属为昆明市盘龙区金星
社区居民委员会所有；2、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居委会明知其无权处分仍提供了虚假情况与原告签
订《协议书》，故其应向原告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第三组： 1、对该场地的维修改造费用及房屋被毁损照片；2、工资表；3、租赁合同及情况说
明，该组证据欲证明原告损失1269460元；

第四组：证人马尧留的证言，欲证明本案事实及原告的人员工资损失。

经当庭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交的第一、二组证据无异议；第三组证据中费用报销清单真实性不
予认可，是原告内部做的账，真实性无法确认，并且费用用途不清，和本案无关；工程预算表和施
工改造合同不予认可，真实性无法判断，预算的人和施工的人不是同一人，不清楚事情的经过，被
告并没有同意过原告进行拆除和改建；照片的真实性不予认可，看不出拍摄地点；工资单不予认
可，企业要有劳动合同或者聘用协议，这些是原告单方制作的工资单，和本案无关，并且也并非原
告的损失；对于原告租赁昆明市公安局后勤部基建房管处的房屋和本案无关，是原告单方的民事权
利，原告至今还在土地上使用，不清楚原告另外租赁场地的意图是什么；对证人证言不予认可，身
份上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并且看守场地的问题和本案无关。

根据被告的质证意见及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对原告所出示的第一、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
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已被确认无效。第三组证据中，
报销清单系原告单方制作的报销凭证，不是正规发票，并且上面的签字人员身份无法核实，对该证
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工程预算表和改造施工合同系原告与案外人签订的合同，无法核实案外人的
身份并且合同指向的改造项目是否系对诉争土地上房屋的改造也无法明确，因此，对该证据的真实
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照片无法看出时间、地点并且照片反映不出原告所要证明的内容，对其真实
性及关联性均无法确认；工资表虽然系原告单方制作，但是证人马尧留对其本人的签字进行了确
认，因此，本院确认证人马尧留签字确认的工资表的真实性，但是无法认定该部分系原告的损失，
对此本院在本院认为中进行综合评判；租赁合同及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予以确认，但仅可以证明原告
与案外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是否与本案存在关联性的问题，本院在其后进行综合评判。

被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综合上述证据及原、被告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04年9月29日，原告云
南云茶酒店有限公司与被告昆明市盘龙区金星社区居民委员会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被告将其住
所地对面的闲置空房地（约2.5亩）承租给原告经营管理，承租年限为20年，自2005年元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止；承租费前十年为每年30000元，后十年为每年36000元。原告自合同签订后开
始经营使用该租赁土地及房屋。租赁期间，案外人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办事处金刀营村股份合作
社（以下简称金刀营合作社）认为上述租赁土地及房屋属其所有，诉至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要求
原告腾还土地及房屋并支付占用费，本案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该案经判决后上诉至昆明市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昆民三终字第59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了涉案土地及房屋属金刀营合



作社所有，本案原、被告签订的《协议书》自始无效，原告将土地及房屋腾还金刀营合作社并承担
占用期间的占用费，并确认了本案原、被告构成共同侵权，确定在连带责任内部，原告承担占用损
失的20%，被告承担80%。现原告认为由于被告隐瞒事实致使双方的租赁合同无效，给其生产经营
造成了损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其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

另查明，原告使用涉案土地及房屋自2004年11月1日起至今。

本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存在如下争议：一、被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二、缔约过
失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关于被告是否存在缔约过失责任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
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
责任：（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
虚假情况；（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明知自己对涉案土地及房屋
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仍在涉案租赁协议订立时明确表示其对租赁物享有合法权利，其不实承诺和无
处分行为导致在涉案土地权利人拒绝追认合同的情况下，合同被确认无效。被告答辩称其不存在隐
瞒事实的行为，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就已清楚涉案土地及房屋的情况，但是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
书》，被告在订立合同时承诺了其对租赁物享有合法权利，因此，不能证明被告的该主张。本院认
为，虽然原告自认租赁合同订立前就知道土地及房屋权属存在争议，但是原告基于对被告的信赖而
签订了该租赁协议，被告又于此时做出了不实承诺，因此，被告缔约时存在过错，且因该过错导致
合同无效，被告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损失。

关于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如何承担的争议焦点，本院认为：首先应确定原告主张的赔偿是否系被
告的缔约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其次认定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具体金额。关于原告主张的场地维修改
造费用，原告基于对履行合同的信赖，为长久经营需要而对租赁场地进行了维修改造，系履行合同
必然发生的费用，现因被告的缔约过失行为导致合同无效，无法实现合同目的，被告应当承担原告
为此支付的费用。至于承担的具体金额，本院在其后进行评判。关于场地看守人员工资费用，本院
认为，由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昆民三终字第599号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了原告自2004年
11月1日起至2011年4月30日止一直在使用涉案土地及房屋，原告在审理中也自认目前仍然没有腾
还土地及房屋，那么原告基于自己使用涉案土地及房屋的需要雇请看守人员就并非损失，而是基于
自己的经营需要必须支出的营运成本，与涉案合同被确认无效没有因果关系，与被告的缔约过失行
为也没有因果关系。因此，场地看守人员工资费用并非损失，原告的该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另租仓库的费用，如前所述，由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了
原告自2004年11月1日起至2011年4月30日止一直处于占有、使用、支配涉案土地及房屋的状态，
而原告没有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被告对租赁房屋断水断电阻碍其使用，以致租赁房屋无法使用而必须
另租仓库使用，因此，本院认为，该费用既不能确认与合同无效有因果关系，也没有证据显示系必
然产生的损失，不应当由被告承担。关于土地占用费及诉讼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
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
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院认为，本案中，根据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确认原
告在合同订立时疏于审查合同相对人的权力来源，对无权占用事实的形成存在一定过失，原告与被
告构成共同侵权，确认在连带责任内部，由本案原告承担占用损失的20%，本案被告承担80%，据
此判定原告对自己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存在的过失承担20%的责任，即向涉案土地及房屋的权利人支
付占用费24000元并承担诉讼费用30000元。也就是，该占用费系原告为自己的共同侵权行为承担
的责任并且没有连带承担本案被告的责任，该费用并非基于被告的缔约过失导致的损失，因此，不
应当由被告承担该费用；诉讼费用的承担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及诉讼当事人在案件中的
责任划分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本案中，该诉讼费用的承担也是本案原告就合同无
效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非被告的缔约过失责任，因此，该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综上，原告主张的
场地维修改造费用系被告的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失，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当予以支持；其他费用并
非被告的缔约过失造成的损失，本院不予支持。

http://www.dffy.com/faguixiazai/ssf/200612/20061230111203.htm


关于原告主张的场地维修改造费用的具体金额，首先，原、被告对于该事实不能形成一致意见
并且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法有效证明其维修改造涉案土地及房屋支出的具体费用，在审理中原告亦
表示放弃对该部分的价值进行鉴定；其次，虽然原告与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期间为20年，但原
告已实际使用了近10年，原告应当已经实际有效利用了该投入。因此，原告主张的场地维修改造费
用的赔偿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
四十二条、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
下：

驳回原告云南云茶酒店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6225元，由原告云南云茶酒店有限公司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若负有义务的当事人不自动履行本判决，享有
权利的当事人可在本判决规定履行期限届满后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强制执
行的期限为二年。

                

 

审  判  长  江  丽

              人民陪审员  龙昆英

                    人民陪审员  孙翠鑫

 

二○一三年十月八日

 

                 书  记  员  李  艳

上一篇： 周菊、吴云飞诉桂明芝、周佳衡返还原物纠纷
下一篇： 张雪占、张云成、吴秀芳诉何佳所有权确认纠纷

分享到：
      0

友情链接：
--------各地法院--------
昆明法院 玉溪法院 丽江法院 香格里拉法院
--------相关单位--------
盘龙区检察院
--------其他链接--------
网站
法院概况 | 最新公告 | 企业邮箱 | 预约立案 | 荣誉展示 | 机构设置 | 典型案例 | 信访路线 | 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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